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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车刚10天就损失10万元
汽车“以租代购”套路调查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目前一些汽车租赁公司推出
“租满送车”“以租代购”模式，即租车满一定期限后，再
将车辆过户给租车人。这种模式看似门槛低、灵活度
高，但多名消费者反映遇到了“坑”，租车时对方满口承
诺，只谈优点，但在实际用车、退车过程中却设下诸多
限制，退租或维权困难重重。

“他们说给一辆新车，每个月
租金 3137 元，租满 5年车就归我
们了；要是不想继续租了，交满一
年租金后可随时退车。”广西的韦
女士近日向记者回忆道，去年 7
月，她和哥哥看到一则“租满就
送”“既能赚钱又能得车”的广告，
因本就有租车跑网约车的想法，
咨询后便当场和汽车租赁公司签
订了协议。

韦女士的哥哥按约定支付租
金一年，之后因不想再跑网约车，
便向汽车租赁公司提出退车。没
想到，汽车租赁公司以“未按照约
定次数对车辆进行保养”为由，拒
绝退车。

“签合同的时候，没人跟我们
说过退车有任何限制。”兄妹二人
多次与汽车租赁公司协商退车，
但对方根本不理会，目前他们只
能一边协商，一边无奈地继续还
款。“也不知道租满5年送车的承
诺，到时候会不会有变故，而且租
满 5年的花费要近 20万元，比直
接买辆车要贵很多。”

有独无偶。2024 年，广东的
宋先生为跑货运，通过“以租代
购”模式在当地某汽车公司购买
了一辆货车，该货车登记挂靠在
某物流公司名下，宋先生经某融
资租赁公司的推荐，在银行办理
了贷款，约定每月还款 3500 余
元，共计36期，全部还款完成后该
车辆归宋先生所有。今年3月，宋
先生因身体原因不想继续跑货运
了，便找到汽车公司和融资租赁
公司协商所购车辆后续的处理。

“当初说随时能退租，合同里

也没提违约金，结果一提退租，汽
车公司就不干了。”宋先生告诉记
者，汽车公司只愿意“代运营回
购”：根据车辆剩余未还款项以及
车辆估价，宋先生需要支付汽车
公司3万余元（包括车辆的折旧费
等），公司收回车辆，后续月供由
公司承担。

“车辆估价全是公司说了
算。我们质疑过估价不合理，他
们就直接威胁说不回购了！”宋先
生气愤地说。迫于汽车公司的强
硬态度，宋先生考虑妥协，但细想
之后发现，这样一来，银行贷款仍
在自己名下，“一旦公司不按时还
月供，银行还是会找我。到时候
不仅要继续还贷款，车没了，3万
元也没了”。

宋先生从融资租赁公司了解
到，如果汽车公司同意在系统内
做“债务二次变更”，就可以彻底
解除债务关系，后续不会再因车
辆问题找他。但汽车公司又提
出，如果要变更债务，需要收取
6000元“变更服务费”，且明确表
示“服务费不退还”“不再签补充
合同”。

“我们担心给了钱，后续要是
债务没有变更成功，或者对方故
意不变更，6000元又打了水漂。”
宋先生说。最终，宋先生一家决
定一次性结清剩余 26 期未还债
款，还向公司交了当年的车辆保
险、车辆挂靠费、过户费若干，获
得了车辆所有权。“当初说好的可
以随时退，但真想退却各种‘坑’，
最后只能把车买回来再转卖，损
失不小。”

随时退租难以实现

今年5月，浙江的李先生以首
付 6.6 万元、月供 8000 元（36 期）
形式“以租代购”了一辆新能源汽
车。李先生说：“用车的成本太高
了。车租来刚开了 10天，就损失
10万元。”

当中发生了什么？
李先生告诉记者，提车仅 10

天，车辆就在高速上被货车追尾报
废了，经交警认定对方全责，对方
保险公司同意全损理赔 38.4 万
元。“没想到，租车公司不同意全损
理赔，非要修车，还要扣我3.4万元
折旧费。”李先生说，他担心大事故
车存在安全隐患，不愿意再继续租
用，却被公司告知“若退车，首付和
折旧费都将不予退还（共计 10万
元）”。李先生和租车公司多次协
商，对方提出了一个“看似合理”的
方案：一次性结清剩余租金，公司
协助李先生办理车辆过户和理赔
手续。

李先生同意并付款后，租车公
司却将过户事宜一拖再拖，称要三

四个月后才能办理。“他们就是故
意拖到车修好，到时候保险公司不
赔付全损，知道我不会要大事故
车，再逼着我违约，扣掉我的首付
款和折旧费。”李先生说，他准备去
该汽车品牌总部作进一步协商。

李先生告诉记者，他正犹豫要
不要起诉，“咨询了律师，说合同里
全是对公司的保护条款，我怕打官
司耗时费力，最后还打不赢”。

记者采访了解到，多名受访者
是出于“租赁期内想退就退，不退
还能得车”“征信存在问题无法正
常车贷”等原因选择“以租代购”形
式，却在实际用车过程中，因车辆
所有权不在自己名下，面临各种各
样的问题，不少人为了减少损失，
只能被汽车租赁公司“牵着鼻子
走”。

“刚接触以租代购时以为占了
便宜，想退租时却发现全是‘坑’，
以后再遇到类似事，我一定充分了
解相关条款，保护自身权益。”有受
访消费者如是说。 （《法治日报》）

各种原因克扣费用

北京的郝先生因个人征信原
因无法办理传统贷款，今年 5月，
他在某短视频平台看到相关广告
后，从一家汽车服务公司“以租代
购”了一辆汽车。

“一开始用车很顺利，直到租
金逾期了 4 天。”郝先生回忆，当
天凌晨他收到汽车公司发来的逾
期还款告知函，隔了一会儿就凑
钱把租金转过去了，可次日早晨
发现车辆已经被拖走了，“车内还
有我的身份证、驾驶证和一部手
机”。郝先生和汽车公司沟通时，
对方说因他违约，所以将车辆收
回，前期给付的首付款和租金一
律不退。

记者从郝先生处了解到，签
合同的时候，他看到了“逾期未支
付租金，公司有权强制收回车辆”
的条款。“因为资金紧张，我特意
问了销售逾期支付租金有没有商
量的余地，销售说只要拖欠时间
不长、人不失联问题基本不大，但
现在我投诉后，工作人员却说销
售的口头承诺与公司无关。”

郝先生还透露，同一家公司
的另外一位购车者因将车开回靠
近边境的老家，被公司以“合同约
定车辆不得在边境 150 公里内使
用”为由认定违约，车也被拖走
了。

郝先生给记者展示的合同
中，确实存在这一用车限制。“签
合同时没人提示我们用车有这些
限制，说的都是优惠和好处，并且
不让我们细看合同内容，一再催

促我们签字，说‘正常用肯定没问
题’。”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汽车租
赁公司有一套专门的内部话术

“诱导”租车者签订“以租代购”协
议。例如，“每月没有租金压力，
还可提前享受用车便利，不想用
车随时可以退，没有任何其他条
件”“即使征信不完美，但只要签
合同，公司就会提供平台，保证你
月入 1.2 万元以上”“不用担心车
辆贬值，等租期到期后，公司会帮
你承担这部分风险”等。但实际
上，不仅退车有各种限制，公司也
会想方设法在合同中设置陷阱，
一不小心就违约，最后的残值风
险只能由租车者承担。

还有汽车租赁公司直接在合
同里“做文章”。

据媒体报道，今年 5月，在浙
江杭州做生意的夏先生向义乌一
车行老板“以租代购”一辆尾标为

“E300L”的奔驰车，约定租满 36
个月过户、提前付款无违约金。
他首付7万元，后每月向义乌某公
司付款5040元，36个月总费用25
万余元，却仅收到出租方空白、型
号写着“奔驰 e”的合同照片。8
月，夏先生去 4S 店保养时，发现
车辆型号实为E200，与尾标不符
（两款车辆二手车价格相差近一
倍），提出退车遭拒。9月1日，夏
先生拒付 8 月租金，13 日准备还
车时发现车辆被拖走，车内贵重
物品还未取出。目前，夏先生已
打算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只谈好处诱导签约

（CFP）


